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

動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於一百十年七月二日訂定，迄今未修正。本次修正係為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

制為環境部，爰修正本要點部分規定，名稱並修正為環境部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以符現行組織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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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推動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環境部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作業要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改制為
環境部，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  （以下簡稱本
部）為促進公私場所
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
公眾使用環境，鼓勵
公私場所取得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以下簡稱標章），
提升企業形象，維護
國民健康，特訂定本
要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促進公私場所改善室
內空氣品質及公眾使
用環境，鼓勵公私場
所取得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標章（以下
簡稱標章），提升企
業形象，維護國民健
康，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
環境部，修正機關名稱及
簡稱。

二、公告場所、非公告場
所之室內空氣品質，
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符合本部公告之標章
規格標準者，得授予
標章使用權，其分類
如下：
（一）優良級標章：

經認定符合本
部公告之優良
級標章規格標
準，並優於室
內空氣品質標
準者。

（二）良好級標章：
經認定符合本
部公告之良好
級標章規格標
準，並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標
準者。

二、公告場所、非公告場
所之室內空氣品質，
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符合本署公告之標章
規格標準者，得授予
標章使用權，其分類
如下：
（一）優良級標章：

經認定符合本
署公告之優良
級標章規格標
準，並優於室
內空氣品質標
準者。

（二）良好級標章：
經認定符合本
署公告之良好
級標章規格標
準，並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標
準者。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三、標章使用權之申請應
由機關（構）、團體
及法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查同意後授
予。

三、標章使用權之申請應
由機關（構）、團體
及法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查同意後授
予。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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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每
六個月彙整前項申請
案件之標章使用權授
予情形送本部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每六個月彙整前
項申請案件之標章使用權
授予情形送本署備查。

四、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
件申請取得標章使用
權：
（一）申請書。
（二）申請日前一年

內，場所無違
反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相關法
規之切結書及
其相關說明資
料。

（三）公司登記、商
業登記或其他
相 關 設 立 許
可、登記、執
照 之 證 明 文
件。

（四）經本部認可之
檢 驗 測 定 機
構，依公告場
所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
理辦法，完成
室內空氣品質
檢測後出具之
檢測報告；公
告場所之檢測
報告得以前一
年定期檢測合
格證明文件代
替之。

（五）公告場所依室
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執
行管理維護之
證明文件；非
公告場所提交
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
並承諾據以執
行之文件。

（六）公告場所依法
規設置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之

四、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
件申請取得標章使用
權：
（一）申請書。
（二）申請日前一年

內，場所無違
反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相關法
規之切結書及
其相關說明資
料。

（三）公司登記、商
業登記或其他
相 關 設 立 許
可、登記、執
照 之 證 明 文
件。

（四）經本署認可之
檢 驗 測 定 機
構，依公告場
所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
理辦法，完成
室內空氣品質
檢測後出具之
檢測報告；公
告場所之檢測
報告得以前一
年定期檢測合
格證明文件代
替之。

（五）公告場所依室
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執
行管理維護之
證明文件；非
公告場所提交
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
並承諾據以執
行之文件。

（六）公告場所依法
規設置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之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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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部指

定或規格標準
規定之文件。

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署指

定或規格標準
規定之文件。

十一、本部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
不定期對標章使用
情形進行追蹤查
核，或對取得標章
使用權之公私場所
進行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對同一
標章使用權人之追
蹤查核或檢驗測
定，每三年應至少
實施一次。

十一、本署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
不定期對標章使用
情 形 進 行 追 蹤 查
核，或對取得標章
使用權之公私場所
進行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對同一
標章使用權人之追
蹤 查 核 或 檢 驗 測
定，每三年應至少
實施一次。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十七、標章使用權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撤銷其標章
使用權：
（一）申請文件有

虛偽不實或
提供不正確
資料。

（二）以詐欺、脅
迫、賄賂或
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取
得標章使用
權。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
前項規定撤銷標章
使用權者，應自撤
銷通知送達之日
起，停止使用標
章。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
每六個月彙整第一
項撤銷案件之情形
送本部備查。

十七、標章使用權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撤銷其標章
使用權：
（一）申請文件有

虛偽不實或
提供不正確
資料。

（二）以詐欺、脅
迫、賄賂或
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取
得標章使用
權。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
前項規定撤銷標章
使用權者，應自撤
銷通知送達之日
起，停止使用標
章。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
每六個月彙整第一
項撤銷案件之情形
送本署備查。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十八、標章使用權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標
章使用權：
（一）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

十八、標章使用權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標
章使用權：
（一）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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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登記或
其他相關設
立許可、登
記、執照經
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
止。

（二）不配合第十
一點追蹤查
核或檢驗測
定。

（三）經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依第
十二點及第
十 三 點 規
定，命其限
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四）違反第十四
點規定，擅
自 使 用 標
章、證號或
文字於未取
得標章之公
私場所。

（五）依第十五點
第二項規定
申請廢止使
用。

（六）違反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
法經認定情
節重大。

（七）其他經本部
認 定 之 情
形。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
前項規定廢止標章
使用權者，應自廢
止通知送達之日
起，停止使用標
章。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
每六個月彙整第一
項廢止案件之情形
送本部備查。

工廠登記或
其他相關設
立許可、登
記、執照經
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
止。

（二）不配合第十
一點追蹤查
核或檢驗測
定。

（三）經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依第
十二點及第
十 三 點 規
定，命其限
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四）違反第十四
點規定，擅
自 使 用 標
章、證號或
文字於未取
得標章之公
私場所。

（五）依第十五點
第二項規定
申請廢止使
用。

（六）違反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
法經認定情
節重大。

（七）其他經本署
認 定 之 情
形。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
前項規定廢止標章
使用權者，應自廢
止通知送達之日
起，停止使用標
章。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
每六個月彙整第一
項廢止案件之情形
送本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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